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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实用的，包装还行，内容也多，慢慢看，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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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用的！！！！！！

-----------------------------
书的质量还不错，还没看。

-----------------------------
内容全面，和现行的规定紧扣

-----------------------------
质量很好，孩子很喜欢

-----------------------------
很不错……很实用！！！

-----------------------------
不错，还可以。

-----------------------------
书还是可以，但是封面有点皱，而且需要一本刑事诉讼法来配合，效果更佳

-----------------------------
写得再详细一点就好了

-----------------------------
很不错的书，实用性很强的。

-----------------------------
缺页严重已经退掉了。。。。。。

-----------------------------
书太脏，价格太贵，包装太差，到货时边上都是卷的。



-----------------------------
理解适用与指导案例系列新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全文收录最高人民法院研
究室撰写的理解适用与指导案例系列新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该理解适用文
本简明、精炼，权威提示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核心修改内容及适用要点
，使读者在最短时间内掌握条文精义。根据两高最新清理的1997年7月1日至2011年12
月31日期间制发的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编纂，全面覆盖截止到2013年3月的两
高现行有效的司法解释和重要司法解释性文件。全面收录两高司法解释和重要司法解释
性文件的理解与适应，使读者从解释起草背景和经过、制定思路、条文规定理由及含义
、文件效力等多方面系统、准确了解两高刑事诉讼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
以刑事诉讼法司法的章节设置为框架，以时间和效力级别为线索，便于读者查阅，可作
为办案常备工具书使用。,
宝辉的全名是白宝辉，在第一年比赛的时候是黄总的领航。黄总的全名是黄旭明。他们
两个人的名字贴在车后窗上绝对是一副工整的对联。缘分哪。
宝辉原来在北京极速俱乐部帮助老板做点招待工作，然后就是陪同老板飞街。宝辉绝对
是狂热的汽车爱好者。先前开一辆捷达，也对其进行了一系列小改装，但相对黄总的捷
达，真是属于捷达的两个极端。后来突然在某一天，宝辉开着一辆蓝色的就过来了。其
换车之毫无动静和想法的飘忽让人难以理解。
宝辉对这辆爱护倍至。但是和黄总不同的是，他的车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写的，因为宝辉
已经进入了改装的高级阶段，就是什么都不改装。当然原因是因为宝辉的经济情况没有
黄总好，属于娶媳妇正好没钱办事那种。宝辉换了以后，开车的风格顿时温柔了不少。
宝辉说，他要温柔5000公里，因为要磨合。
可以想象，在这5000公里内，宝辉是多么的胸闷，看见街上很多车互相飞了飞去，宝
辉必须强忍住内心的欲望，并且不断想，过了5000公里，我就露出真面目。宝辉就抱
着这种康熙微服私访的心理郁闷地把车开过了磨合期。
没过几天，宝辉垂头丧气说，这怎么还没我的捷达快啊。
我们说，废话，的发动机排量就要小不少。
于是宝辉又消沉了不少时间。然后又是突然间，宝辉开着一部新的一汽大众的宝来1.8
出现在大家面前。当时这车已经是国产车里最快的了，但是价钱也不便宜，大家都问宝
辉怎么回事，换车都没有通知组织。
宝辉笑而不答。不过还是很可以理解，这款车动力很不错，自然吸引宝辉，最关键的是
，这车的车名叫宝来，这明显是勾引宝辉过来的意思。
后来随着车队开始参加全国比赛，宝辉就开始做领航员。第一年宝辉的搭档是黄总，车
队则将老领航郭政给了我。宝辉给黄总领航要比给我领航累很多。

-----------------------------
一、什么是刑讯逼供罪？
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
的行为。对于该罪的处罚，根据《刑法》第247条第1款的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二、刑讯逼供罪与一般刑讯逼供行为的区别在哪里？
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情节的轻重不同。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发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
接受理立案侦查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关于对刑讯逼供的立案标准总体来讲是比较妥
当的，可作为刑讯逼供行为罪与非罪界限的重要参考。即：1、手段残忍、影响恶劣的
；2、致人自杀或精神失常的；3、造成冤、假、错案的；4、3次以上或3人以上刑讯逼
供的；5、授意、指使、强迫他人刑讯逼供的。
实践中，刑讯逼供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司法工作人员，行为人的动机、目的多是为了急
于破案，是因公犯罪，出发点是好的，因此，认定构成刑讯逼供罪，应该是行为已经造
成了严重后果，如致人伤残、自杀、死亡、精神失常等。这样既便于在司法工作中掌握
界限问题，又符合惩罚少数、教育多数的原则。专家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正确的



做法应是全面综合分析整个案情，结合行为人的主观动机、作案手段、情节、次数、人
数、造成的后果和影响等多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试行规定，来确定行为人是否
构成犯罪。
以上就是对什么是刑讯逼供罪，它与一般刑讯逼供行为区别在哪里的解答。刑事诉讼人
权保障的重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刑讯逼供违背被告人的意志强迫自证
其罪，实质上否定了被告人在诉讼中意志的独立性，与无罪推定原则保障被告人在诉讼
中的主体地位的精神相悖。 一、刑讯逼供罪的立案标准是什么？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予立案： （1）以殴打、捆绑、违法使用械具等恶劣手段逼取口供的；
（2）以较长时间冻、饿、晒、烤等手段逼取口供，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体
健康的； （3）刑讯逼供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轻伤、重伤、死亡的；
（4）刑讯逼供，情节严重，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
者精神失常的； （5）刑讯逼供，造成错案的； （6）刑讯逼供3人次以上的；
（7）纵容、授意、指使、强迫他人刑讯逼供，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
（8）其他刑讯逼供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二、刑讯逼供罪怎么量刑？
由于刑讯逼供行为是多种多样的，造成的后果也是有轻有重，因此，法律对刑讯逼供的
量刑标准也是不一样的。下面我们看看我国刑法对刑讯逼供罪具体是如何量刑的。
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
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
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也就是说，如果刑讯逼供行
为造成被害人伤残或者死亡的，则按照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伤人罪定罪并从重处罚。
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
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
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以上就是对刑讯逼供罪的立案标准是什么，刑讯逼供罪怎么量刑问题的解答。由于刑讯
逼供所取得的供词往往非出于当事人意愿，故其真实性往往受到质疑。特别是现代法治
国家特别强调人权的保护，无不就刑讯逼供加以预防。但是，现阶段我国刑讯逼供行为
仍然很猖獗，因此，对于当事人来说，尽早聘请辩护律师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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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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